
國立中央大學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產學合作計畫 

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支用要點 

113.09.23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
113.11.21 113學年度第1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

113.02.28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
114.03.20 113學年度第3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
114.04.01 113學年度第2次監督委員會備查 

一、 國立中央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永續與綠能科技研究學院 (以下簡稱本學院)為有效運用

本學院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結餘款，以支援教學及研究發展，依本學院自籌

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 各產學合作案應自計畫經費內編列適當行政管理費，計畫經費扣除管理費後剩餘

金額作為研究經費。(以下所指之計畫經費含技術移轉費) 

(一) 國科會計畫：依國科會規定辦理。 

(二)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合作計畫： 

1. 學術研究型、教育或委訓計畫： 

(1) 與本院簽署合作之企業，其經費符合申請國發基金配合款者。應按計畫經

費總額計算編列至少 25%管理費。 

(2) 一般企業產學合作案。應按計畫經費總額計算編列至少 15%管理費。 

2. 技術服務： 

係指以校方既有之設備、人力，接受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委託長期提

供品質檢定、銷售服務…等。技術服務收費標準及儀器設備管理由管理單位

訂定管理辦法，經院級單位審核通過，並簽請校方同意後實行。以校方既有

之設備、人力，接受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委託長期提供品質檢定、銷

售服務…等者，服務對象為校內各單位，不收管理費；服務對象為校外單

位，應按經費總額編列至少 25%管理費。依此比例提撥管理費者，其結餘款全

數轉入次年賡續使用，直至相關儀器設備汰換、或相關服務結束之日，再轉

由計畫執行單位結餘款專帳循環使用。 

3. 政府機關對管理費編列比例另有規定者，得依其規定。 

(三) 各型研討會︰除本校配合款外之各項收入總額加列至少 5 %管理費。 

(四) 特殊情事（例經費入不敷出）或其因管理費按本辦法比例提撥將造成計畫執

行窒礙者，得簽請本院院長核准降低或免收管理費。 

三、 管理費之分配比例 
(一) 與本院簽署合作之企業，其經費符合申請國發基金配合款者，校管理費

9/25、本院、執行單位管理費 16/25。 

(二) 國科會計畫、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，校管理費 9/15、

本院、執行單位管理費 6/15。 



若計畫主持人為本院校內合聘教師，則管理費由本院與主聘之院系所協議分配方

式。 
四、 以產學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，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

計畫辦理。學術研討會結餘款，授權支用比率為本學院與主辦單位各 50%。經院長

核准調降管理費比率者，優先補足應行編列經費後，始得依前項規定支用。但其他

法令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五、 各產學合作計畫案結案後，結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一)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於完成經費報銷手續及所有結案手續後如有結餘(委辦單位

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及結餘款在一萬元以內納入本院結餘款者除外)，餘額之

5%由本院統籌應用，95%由計畫主持人以結餘款專帳循環使用。 

(二)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，其結餘款之餘額，由本學院統籌運用。但於離職或

退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移撥或特殊原因保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三) 計畫結餘款經研發處核定分配後，由主計室依各單位、各計畫主持人單獨設

帳管理，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動支。 

六、 各產學合作計畫案，結案時如有結餘款且有下列情形者，應先補足管理費之差額

後，始得依前點規定授權支用。 

(一)經院長核定調降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。 

(二)因可歸責於計畫主持人之事由，致減列管理費之計畫案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、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，報本校監督委員會備查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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